编号：FZ25110422290
事发时间：2025-11-04 15:42:06

要求反馈时间：2025-11-18 17:12:26
实际反馈时间:2025-11-18 08:59:12
关键词：油烟

诉求内容：我是建中小区的居民，楼下的餐饮店每天的油烟排放严重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已违反了《大气污染防制法》第八十一条规定，望环保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反馈内容：诉求人您好，您的诉求已收悉。您反映的仓山区建中小区楼下餐饮店油烟扰民问题，经现场勘查，该店为“福州市仓山区甄上桃餐饮店”。该店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，于2025年8月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。属于蒸煮类经营，没有产生油烟排放。我局要求该店加强管理，避免产生扰民行为。
